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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津贴制度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法人治理

结构，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，维护公司整体利益，保障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

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上市公司独

立董事管理办法（2025 年修正）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

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（2025 年修订）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

《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规定，制定《南方

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津贴制度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制度”）。

第二条 本制度所指的独立董事，是指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，

并与公司及其主要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利害关系，或者其他可

能影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关系的董事。

第三条 津贴原则：津贴水平综合考虑独立董事的工作任务、责任等。

第四条 津贴标准：独立董事津贴为每人每年 10 万元（税前）。

第五条 除本制度规定的津贴外，独立董事不得从公司及公司附属企业、控

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有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人员处取得其他利益。

第六条 以上津贴标准为税前标准，由公司统一按个人所得税标准代扣代缴

个人所得税。独立董事津贴从股东会通过当日起计算，按月发放。独立董事因换

届、改选、任期内辞职等原因离任的，其津贴按其实际任职时间予以发放。

第七条 独立董事聘请专业机构及行使其他职权时所需的费用由公司承担。

第八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和修订。

第九条 本制度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，修改时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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